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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5 年 

年报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6 年 3 月 25日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报的事后审

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0281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针对问询函中

的相关问题，公司及时组织回复，现公告如下： 

一、关于公司行业经营情况 

问询函 1.产能利用情况。受煤化工行业产能过剩、下游需求低迷的影响，

公司主营产品焦炭、尿素销售收入明显下滑，毛利呈现负值。同时，主要产品

的生产量较去年同期并未减少。请补充披露焦炭、尿素、煤炭等主要产品的产

能规模，2015 年产能实际利用情况及同比增减变化和变化原因，并结合行业政

策和经营环境，以及公司“提产能”的生产经营目标，分析披露未来扩大产能

的可行性、具体计划和相关风险。 

回复：1.焦炭、尿素、煤炭主要产品的产能规模及利用情况： 

产品 设 计 产 能

（万吨） 

2014 年 产

量（万吨） 

产能利用

率（%） 

2015 年 产

量（万吨） 

产能利用

率（%） 

产量增减额

（万吨） 

备注 

焦炭（气煤

焦） 

72 64.30 89.31 66.82 92.81 2.52  

尿素 21.5 16.86 78.42 17.18 79.91 0.32  

煤炭 160 50.68 31.68 44.05 27.53 -6.63  

（1）鸿基焦化焦炉设计生产能力为 80 万吨，生产冶金焦时可达 80 万吨产

能，生产气煤焦时产能为 72万吨（原料挥发份、成焦率影响）。 

（2）豫新煤业公司 2014年、2015年生产量较小的主要原因是公司 2014年

7月 5日发生矿难，公司于 2014年 7月开始停产，2015年 5月开始恢复性生产，



产量较低。天然物产公司采煤工艺不能适应日益提高的安监行管要求，故产煤量

低。 

2．公司“提产能”的生产经营目标，是指由于公司实际生产能力与设计能

力有差异，公司要求通过调整优化工艺配合等措施提高公司的实际产量，并不是

指提高设计产能。 

天然物产公司设计生产能力为 60万吨/年，矿井投产以后，由于采煤工艺不

能适应日益提高的安监行管要求，产量一直徘徊在 15-25万吨，因此，公司委托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有限公司对煤矿机械化采煤工艺改革进行研究和设计。

2015 年 10 月 16 日天然物产收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工业局关于天然物产

公司采煤方法设计的批复，采煤技术改造后矿井生产能力可达 45万吨/年。 

公司的具体计划是：2016年，天然物产公司按照新的采煤方法进行生产。 

相关风险为：①技术风险：采煤方法改变达到的预计产能有待在实际生产中

验证。②市场风险：由于煤炭销售市场低迷，未来矿井的生产产量可能根据市场

的需求而加以调整。 

问询函 2：坏账账准备计提比例的合理性。账龄法下，公司对应收账款和其

他应收款的坏账计提比例为：账龄 1 年以内 5%，1-2 年 10%，2-3 年 15%，3-5

年 20%，5 年以上 50%。请结合报告期末应收款项的性质、金额、可收回性，并

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账龄政策进行比较，说明公司的坏账计提政策是否适当，

计提的坏账准备是否充分以及是否符合公司及行业的实际情况。请公司年审会

计师发表意见。 

答复： 

百花村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规定：公司对应收款项计提坏

账准备的步骤为，先行按照金额大小的标准分为单项金额重大和单项金额不重大来判

断应收款项的收回性，根据其可收回金额与账面值差额计提坏账准备；若单项判断未

发生坏账损失可能的，再划分至以账龄为风险特征的组合里，按照账龄分析法以一定

的比例计提坏账准备。账龄分析法的比例是根据公司以往历史的应收款项坏账情况来

确定的。 

1.公司应收账款的主要性质是公司经营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等对客户的应收货

款，其中截止 2015年 12月 31 日应收账款账面金额及计提的坏账准备按账龄分析如



下： 

账龄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1 年以内 112,425,945.07 74.03 5,621,297.24 93,664,533.48 92.79 4,683,226.68 

1 至 2 年 34,824,673.98 22.93 3,482,467.40 5,489,461.63 5.44 548,946.16 

2 至 3 年 3,860,354.43 2.54 579,053.16 10,989.56 0.01 1,648.43 

3 至 4 年 989.56 0 197.91 585,113.35 0.58 117,022.67 

4 至 5 年 584,540.00 0.39 116,908.00       

5 年以上 168,648.80 0.11 84,324.40 1,193,269.05 1.18 596,634.53 

合计 151,865,151.84 100 9,884,248.11 100,943,367.07 100 5,947,478.47 

由上表可以看出，公司2015年期末3年以上账龄的应收账款余额754,178.36元，

2014年期末3年以上应收账款余额1,778,382.40元，2015年3年以上占比0.5%，2014

年末 3年以上占比 1.76%，3年以上应收账款占比降低，坏账损失的风险可控。 

2.公司其他应收款 2015年 12月 31日按款项性质分类如下： 

项目 期末余额 占比 

押金及保证金 33,688,330.00 19.63% 

材料款 4,696,089.32 2.74% 

借款 898,909.45 0.52% 

往来款 112,506,057.87 65.56% 

房款 7,830,403.71 4.56% 

其他 11,997,715.59 6.99% 

合计 171,617,505.94   

上表中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其他应收款总额 171,617,505.94元，其中押金及

保证金占比 65.56%，往来款占比 19.63%。押金及保证金主要系公司子公司鸿基焦化、

豫新煤业的融资租赁保证金 32,500,000.00元，按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可抵扣最后一

期融资租赁租金，存在坏账损失的可能性较小；往来款中主要为应收公司母公司农六

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往来款 88,930,982.77元，公司已于 2016年 2月 3日

收回该款项。 

其中其他应收款按账龄分析如下： 

账龄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1 年以内 21,130,117.91 16.31 1,056,505.89 36,590,398.23 50.91 1,829,519.90 

1 至 2 年 90,801,059.89 70.1 9,080,105.99 19,026,463.12 26.46 1,902,646.30 



2 至 3 年 7,448,832.89 5.75 1,117,324.94 1,792,970.41 2.49 268,945.56 

3 至 4 年 1,506,875.10 1.16 301,375.02 2,228,540.86 3.1 445,708.17 

4 至 5 年 2,215,413.30 1.71 443,082.66 987,239.28 1.37 197,447.86 

5 年以上 6,435,995.98 4.97 3,217,998.00 11,267,882.25 15.67 5,633,941.13 

合计 129,538,295.07 100 15,216,392.50 71,893,494.15 100 10,278,208.92 

由上表可以看出，公司 2015 年期末 3 年以上账龄的其他应收款总额

10,158,284.38 元，2014 年期末 3 年以上其他应收款余额 14,483,662.39 元，2015

年 3年以上占比 7.84%，2014年末 3年以上占比 20.14%，3年以上其他应收款占比降

低，坏账损失的风险可控。 

3.同行业应收款项账龄分析法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比较： 

选取与百花村主营业务基本一致的相关煤化工行业上市公司比较如下： 

账龄 
山西焦化

（600740） 

ST 安泰

（600408） 

云维股份

（600725） 

同行业上市

公司平均数 
百花村（600721） 

1年以内 1% 1% 10% 4% 5% 

1至 2年 5% 5% 15% 8% 10% 

2至 3年 10% 10% 20% 13% 15% 

3至 4年 50% 30% 30% 37% 20% 

4至 5年 50% 30% 60% 47% 20% 

5年以上 70% 30% 100% 67% 50% 

由上表分析比较，百花村公司应收款项账龄分析法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与同行业

相比，3 年以内计提比例基本相当，3 年以上稍低，但百花村 3 年以上账龄的应收款

项占比较少，坏账损失风险较小。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百花村公司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是适当的，是符合

企业实际经营状况的，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坏账政策是适度谨慎的。 

二、关于公司财务会计处理 

问询函 3：减值损失计提的合理性。报告期内，公司对天然物产的采矿权计

提了 1.42亿的减值损失。同时，公司正在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天然物产 100%

股权的置出。根据评估结果，天然物产的采矿权评估增值。请补充披露：（1）

天然物产采矿权减值迹象的出现时点，以及计提依据；（2）对同一标的，计提

减值又评估增值的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分别说明减值计提和评估的公允性。

请年审会计师和重组评估师发表意见。 

答复： 

（1）天然物产采矿权减值迹象的出现时点，以及计提依据； 



1.2007年 12月，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向农六师国

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购买资产暨非公开发行新股的通知》核准，六师国资公司以

其持有的天然物产 70%股权认购百花村向其非公开发行的 4,689万股 A股股票。此次

交易中六师国资公司所持天然物产 70%股权以上海万隆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万

隆评报字（2007）第 71号《新疆天然物产贸易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资产评估报告书》

于评估基准日 2006年 12月 31日确定的评估净值 199,029,310.46元作为定价依据，

其中179,119,800.00元作为此次认购百花村非公开发行的46,890,000股股份的对应

价款，超出部分 19,909,510.46元捐赠给百花村。此次交易完成后天然物产成为百花

村的控股子公司，控股比例为 70%。此次评估，天然物产矿权的账面价值

180,600,000.00元，评估值 443,943,600.00元，评估增值 263,343,600.00元。因百

花村支付对价以评估值作价，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合并准则》规定，2007年度百花

村合并报表层次无形资产以评估值体现，包含矿权增值金额。 

（2）由于连年亏损，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天然物产个别报表所有者权益金额

-118,129,676.22元，据北京大正海地人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大正海地人评报

字(2016)第 024E号评估报告显示，天然物产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所有者权益评估

金额-30,460,184.37元。根据 2015年百花村实施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披露，公司拟置

出资产中持有天然物产的 100%股权以 0元计入交易总额，由此显示，百花村对天然物

产的长期股权投资出现了重大减值迹象。故百花村公司总部按照天然物产截止 2015

年 12月 31日归属于百花村合并报表层次的所有者权益 142,241,224.01 元，与可收

回金额 0 元之间的差额，对天然物产的投资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142,241,224.01元。 

（3）天然物产矿权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账面价值 186,826,919.04元，据北

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矿通评报字[2015]第 085 号评估报告显

示，天然物产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矿权评估值 228,790,900.00 元，评估增值

41,963,980.96元，但较 2007年度矿权评估增值额下降 221,379,619.04元。在百花

村合并报表层次，体现为矿权资产的减值准备。 

2．天然物产的矿业权评估增值的合理性及公允性。 

天然物产所持有的矿业权是 2004 年 3 月拍卖所得，矿业权取得价值为

18060.00万元，本次评估产生评估增值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矿业权所处的地质勘查阶段发生变化导致矿山保有的资源储量发生变

化，天然物产所持有的矿业权在 2004 年取得时均处于详查阶段，而本次评估时

矿业权均处于勘探阶段，通过后续勘查的投入，矿山资源储量的级别和数量均发

生了变化。 

（2）评估所依据的设计文件发生变化，天然物产所持有的矿业权在 2004

年取得时各个矿业权仅编制了《可行性研究报告》，本次评估时矿业权编制了《初

步设计说明书》，两者之间对矿山项目的研究深度和报告的详细程度不同导致矿

业权评估时的技术经济参数发生变化。 

（3）矿业权价值的基准时点不同，煤炭价格发生较大的变化所致。当前在

国际国内宏观经济放缓、煤炭产能过剩、能源结构调整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煤炭

市场进入持续低迷的困境，煤炭市场价格进入低位、小幅波动状态，但其价格水

平尚未低至 2004 年的煤炭价格水平，因而天然物产所持有的矿业权评估价值较

2004年矿业权取得价值实现增值也是合理的。 

3、会计师和评估师发表的意见 

回复：我公司具有矿业权评估资格，评估机构及经办评估师本着客观、独立、

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采矿权评估方法，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评估

参数的确定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相关的标准规范、现行的矿业权评估准则及

有关技术规定的要求进行选取，因而评估结果是公允的。 

综上，我们认为，对同一标的，计提减值又评估增值是两个层面的，不存在

冲突和矛盾，且计提减值的依据充分，比例适当。 

问询函 4：股权转让收益确认的依据。报告期内，公司处置广州新拓公司股

权转让事项，实现投资收益 606 万元。公司已于 2004 年收到广州正德支付的全

部股权转让款 2,858 万元，但因履行担保责任股权被法院查封，无法转让。此

后，广州新拓于 2010 年被注销，公司担保责任也于 2013 年全部免除。请补充

披露公司未在标的股权被注销或者担保责任被免除时确认收益，而将转让收益

计入 2015 年的依据，并说明是否构成会计差错需要追溯调整。请公司年审会计

师发表意见。 

答复： 

2015 年度，百花村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按照资产重组预案的要求，需对公



司资产、负债进行核实确认。广州市新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新

拓”）已于 2010年 12 月 22日，被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越秀分局注销了工商登

记手续。按照公司与广州市德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德正”）于 2004

年 12月 28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已于 2004年 12月 28日公告），广州德

正已于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将股权转让款 28,580,198.00 元汇入公司账户。在此

期间公司持有的广州新拓公司股权因履行连带担保责任被法院查封，无法履行转

让的程序，由于德正公司已支付股权转让款，因此德正公司已对广州新拓公司实

施管理。根据百花村与中国农业银行广州流花支行（以下简称：流花支行）签订

的《关于免除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担保责任的协议》，确定“先还后免”的

原则，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16 日履行了协议约定义务，即：向中国农业银行

广州流花支行支付了 18,333,800.00 元，从而使该协议生效，免除公司相应的

担保责任。 

综前所述，鉴于广州新拓已注销，且期间广州德正已对广州新拓实施实质性

管理，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将对公司原持有广州新拓的投资及收到广州德正

的股权转让款，作为同一事项，一并处置。此项处置减少公司对广州新拓投资账

面余额 22,518,889.84 元，减少收到广州德正股权转让款 28,580,198.00 元，差

额 6,061,308.16 元，约占公司本期利润总额-582,094,188.63 元（未确认投资

损益前）的 1.04%，无需追溯调整，故记入当期投资收益。 

综上，我们认为，在 2015 年度百花村重组时对资产和负债核实过程中，就

确认处置广州新拓公司股权转让事项，实现投资收益 6,061,308.16 元确认在

2015年当期，因金额低于重要性水平，无需视同重大会计差错进行追溯调整。 

问询函 5：在建工程转固。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在建工程中，大黄山矿区勘

察及治理项目、煤气总负荷利用项目填平补齐技术改造工程的完工进度达到

99%。其中，大黄山项目 2014 年的完工进度就达到了 95%，煤气总负荷项目

2014 年已达到试生产状态。请补充披露：（1）上述工程项目是否已达到预定可

试用状态，未转入固定资产确认的依据；（2）上述项目最近两年进展缓慢的原

因，是否存在减值风险。请年会计师发表意见。 

答复： 

1.大黄山矿区勘察及治理项目、煤气总负荷利用项目填平补齐技术改造工程



两个项目截止报告期末均未达到预定可试用状态，具体情况为： 

①大黄山矿区勘察及治理项目，因煤矿行业特殊的行业监管需求，需经行业

安全监管部门验收合格后方能证明是否达到可使用状态。 

②煤气总负荷利用项目填平补齐技术改造工程因生产技术的限制，一直未能

达到预期的生产能力和技术要求，需经过试生产加以继续的技术改进和完善，以

满足生产的技术指标需求，截止报告期末，尽管按工程预算投入已占工程进度的

99%，但仍未达到限定和生产性能要求。 

2.上述项目近两年进展缓慢及不存在重大减值风险的原因： 

①大黄山矿区勘察及治理项目建设内容为火区勘探、灭火项目的安全技术改

造，项目建造完成后须经兵团安监局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评估、论证，并报由国家

安监局验收合格后，方能投入正式使用。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已初

步通过了相关专家对设计和勘察阶段的评估、论证，项目完工的评估、论证验收

正在申报组织验收。 

②煤气总负荷利用项目填平补齐技术改造工程受技术和生产工艺的限制，公

司就试生产中的技术改进事项与所聘请的行业专家持续沟通完善。经了解，期后

公司仍继续聘请相关专家就该项目的技术问题进行研讨，进行进一步的设备改造

和技术投入。 

综上，我们认为，上述两个项目在 2015 年期末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暂不

做转入固定资产处理；虽近两年项目进展缓慢，但未有重大的减值风险。 

三、其他 

问询函 6.请按照《格式准则第 2 号》的要求，补充披露公司内部控制的相

关情况。 

答复：按照《格式准则第 2 号》的要求，公司内部控制相关情况已在 2015

年年度报告中修订。 

特此公告。 

 

 

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3月 31日 


